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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
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會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
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668）

截至 2013年 6月 30日止六個月
中期業績公告

東原地產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之董事（「董事」）局（「董事局」）謹此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統稱「本集團」）截至 2013年 6月 30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合併業績如下：

簡明合併利潤表
截至 2013年 6月 30日止六個月
  截至下列日期止六個月
  2013年 2012年
  6月 30日 9月 30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持續經營  （未經審核） （重列）

收益 4 30,161 42,918
銷售成本  (5,261) (8,778)
職工成本  (9,996) (16,627)
經營租賃租金  (4,093) (6,757)
電費、水費及煤氣費  (1,223) (2,006)
物業、機器及設備折舊  (1,049) (1,931)
維修及保養  (193) (306)
其他收益╱（虧損）－淨額 5 7,534 (2,733)
其他經營開支 6 (6,923) (13,071)
   

經營溢利╱（虧損）  8,957 (9,291)
   

財務收入 7 6,820 1,721
財務成本 7 (10,293) (270)
財務（成本）╱收入－淨額 7 (3,473) 1,451
   

除所得稅前溢利╱（虧損）  5,484 (7,840)
所得稅（開支）╱抵免 8 (987) 1,220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的期內溢利╱（虧損）  4,497 (6,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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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合併利潤表（續）
截至 2013年 6月 30日止六個月

  截至下列日期止六個月
  2013年 2012年
  6月 30日 9月 30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重列）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的期內溢利╱（虧損）  4,497 (6,620)

已終止經營業務   

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的期內虧損  – (7,145)
   

期內溢利╱（虧損）  4,497 (13,765)
   

下列人士應佔：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9 3,608 (17,246)

 非控股權益  889 3,481
   

  4,497 (13,765)
   

來自下列項目的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
 溢利╱（虧損）：   

 持續經營業務  3,608 (10,101)

 已終止經營業務  – (7,145)
   

  3,608 (17,246)
   

  港仙  港仙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
　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虧損） 9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  0.28 (0.79)

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  – (0.56)
   

來自持續經營及已終止經營業務  0.28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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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合併綜合收益表
截至 2013年 6月 30日止六個月

 截至下列日期止六個月
 2013年 2012年
 6月 30日 9月 30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重列）

期內溢利╱（虧損） 4,497 (13,765)
  

其他綜合收入：  

 可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外幣匯兌差額 6,837 32
  

期內其他綜合收入，扣除稅項 6,837 32
  

期內綜合收入╱（虧損）總額 11,334 (13,733)
  
  

下列人士應佔期內綜合收入╱（虧損）總額：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8,397 (17,240)

 非控股權益 2,937 3,507
  

期內綜合收入╱（虧損）總額 11,334 (13,733)
  

來自下列項目的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綜合
 收入╱（虧損）總額：  

 持續經營業務 8,397 (10,043)

 已終止經營業務 – (7,197)
  

 8,397 (17,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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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合併財務狀況表
於 2013年 6月 30日

  於 2013年 於 2012年
  6月 30日 12月 31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資產   

非流動資產   

 物業、機器及設備  3,135 4,038

 投資物業  403,216 396,788

 其他無形資產  8,711 8,768

 其他非流動資產  980 17,555

 遞延所得稅資產  9,459 9,307
   

  425,501 436,456
   

流動資產   

 存貨  1,807 2,063

 應收營業款項 11 174 168

 應計應收租金  9,602 9,306

 應收關連公司款項  232,576 228,869

 按金、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  58,566 104,497

 可收回稅項  93 –

 透過損益按公平值列賬之財務資產  2,886 10,041

 受限制銀行存款  392 3,766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480,633 419,118
   

  786,729 777,828
   

資產總值  1,212,230 1,214,284
   

權益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資本及儲備   

 股本  127,404 127,404

 儲備  702,804 695,949
   

  830,208 823,353
   

非控股權益  130,580 126,101
   

權益總值  960,788 949,454
   



5

簡明合併財務狀況表（續）
於 2013年 6月 30日

  於 2013年 於 2012年
  6月 30日 12月 31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負債   

非流動負債   

 長期服務金撥備  285 324

 銀行借貸  189,600 199,016

 財務租賃負債  285 538
   

  190,170 199,878
   

流動負債   

 應付營業款項  1,574 2,783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26,586 32,584

 應付稅款  7,334 4,226

 銀行借貸  25,280 24,877

 財務租賃負債  498 482
   

  61,272 64,952
   

負債總值  251,442 264,830
   

權益及負債總值  1,212,230 1,214,284
   

流動資產淨值  725,457 712,876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1,150,958 1,149,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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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合併中期財務資料附註

1. 一般資料

東原地產控股有限公司為一間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責任公司，股份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市，註
冊辦事處地址為香港灣仔港灣道 25號海港中心 17樓 1707至 1709室。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之主要業務為經營食肆、煤礦及物業投資。

於 2012年 12月 27日，本集團完成出售於中國經營煤礦業務之附屬公司之全部權益。其業績於本簡明中期財務資
料中呈列為已終止經營業務。有關比較數字已作出重列。

除另有說明外，本簡明合併中期財務資料以港元（「港元」）列值。本簡明合併中期財務資料已於 2013年 8月 23日
獲董事局（「董事局」）批准刊發。

本簡明合併中期財務資料未經審核。

2. 編製基準

截至 2013年 6月 30日止六個月之簡明合併中期財務資料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
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第 34號「中期財務報告」而編製。本簡明合併中期財務資料應連同根據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編製之本集團截至 2012年 12月 31日止九個月之年度財務報表一併閱讀。

中期期間收入的稅項使用適用於預計年度盈利總額的稅率計算。

編製簡明合併中期財務資料要求管理層作出可影響會計政策的應用和所報告資產和負債以及收支的數額之判
斷、估計和假設。實際結果或會與此等估計不同。

在編製簡明合併中期財務資料時，管理層應用本集團會計政策時作出的重大判斷和估計不確定性的關鍵來源，
與截至 2012年 12月 31日止九個月合併財務報表所應用者相同。



7

3. 會計政策

下列準則的修訂本於 2013年 1月 1日起或之後之會計期間強制生效。除關於呈列及披露之若干變動外，採納該等
準則的修訂本不會對本集團的業績及財務狀況產生任何重大影響。

  於以下日期
  或其後開始
  之會計期間生效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號 「首次採納」政府貸款 2013年 1月 1日
 （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7號 披露抵銷財務資產及財務負債 2013年 1月 1日
 （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0號 合併財務報表 2013年 1月 1日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1號 合營安排 2013年 1月 1日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2號 披露於其他實體之權益 2013年 1月 1日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3號 公平值計量 2013年 1月 1日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2009年至 2011年之改進 2013年 1月 1日
香港會計準則第 19號 僱員福利 2013年 1月 1日
 （修訂本）
香港會計準則第 27號 獨立財務報表 2013年 1月 1日
 （2011年經修訂）
香港會計準則第 28號 於聯營公司及合營企業之投資 2013年 1月 1日
 （2011年經修訂）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 露天礦場生產階段之剝採成本 2013年 1月 1日
 委員會）—詮釋第 20號

已頒佈但尚未於 2013年 1月 1日開始之財政年度生效，且並無提早採納之新訂準則、準則修訂本及詮釋如下：

  於以下日期
  或其後開始
  之會計期間生效

香港會計準則第 32號 金融工具之呈列—抵銷財務資產及財務負債 2014年 1月 1日
 （修訂本）
香港會計準則第 36號 資產減值 2014年 1月 1日
 （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9號 金融工具 2015年 1月 1日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7號及 強制生效日期及過渡性披露 2015年 1月 1日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9號
 （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0號、 投資實體 2014年 1月 1日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2號
 及香港會計準則第 27號
 (2011年）（修訂本）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 徵費 2014年 1月 1日
 委員會）第 2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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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收益及分部資料

主要營運決策者（「主要營運決策者」）為本公司行政總裁及董事，彼等負責審視本集團之內部報告以評估表現及
分配資源。主要營運決策者已根據該等報告釐定業務分部。

各須予呈報分部乃按與主要營運決策者為評估表現及分配資源而定期審閱之本集團內部報告一致之方式加以識
別及呈報。主要營運決策者根據所產生之溢利及虧損評估各須予呈報分部之表現。

本集團主要於香港經營食肆，以及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經營一個購物商場。本集團之開採煤礦業務已於
截至 2012年 12月 31日止九個月出售。本集團管理層主要從行業角度審視其業務。於出售本集團之開採煤礦業務
後，於截至2013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本集團有兩個持續經營的須予呈報分部：食肆業務及持有投資物業；以及
一個已終止經營的須予呈報分部，即開採煤礦。

來自三個分部之收益分析如下：

 截至下列日期止六個月
 2013年 2012年
 6月 30日 9月 30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持續經營業務  

食肆業務 15,217 27,507

持有投資物業 14,944 15,411
  

 30,161 42,918
  

已終止經營業務  

開採煤礦 – –
  

就須予呈報分部向主要營運決策者提供截至 2013年 6月 30日及 2012年 9月 30日止六個月期間之分部資料如下：

 持續經營業務 已終止經營業務
  持有
 食肆業務 投資物業 總額 開採煤礦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截至 2013年 6月 30日止六個月

來自外來客戶之收益 15,217 14,944 30,161 –

物業、機器及設備折舊 (432) (2) (434) –

財務收入 – 3,345 3,345 –

財務成本 (136) (10,128) (10,264) –

分部業績 (81) 3,949 3,868 –

所得稅開支 – (987) (987) –

資本支出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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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收益及分部資料（續）

 持續經營業務 已終止經營業務
  持有
 食肆業務 投資物業 總額 開採煤礦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截至 2012年 9月 30日止六個月

來自外來客戶之收益 27,507 15,411 42,918 –

物業、機器及設備折舊 (1,371) – (1,371) (228)

財務收入 – 26 26 973

財務成本 (180) (49) (229) (9,266)

分部業績 (2,497) 10,384 7,887 (10,427)

所得稅抵免 – 1,220 1,220 2,382

資本支出 (34) (10) (44) (11,426)
    

 

 持續經營業務 已終止經營業務
  持有
 食肆業務 投資物業 總額 開採煤礦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 2013年 6月 30日（未經審核）

分部資產 7,724 667,883 675,607 232,576

分部負債 (10,218) (230,172) (240,390) (8,700)
    

於 2012年 12月 31日（經審核）

分部資產 13,569 630,282 643,851 228,869

分部負債 (12,216) (234,715) (246,931) (8,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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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收益及分部資料（續）

分部業績與除所得稅前溢利╱（虧損）之對賬如下：

 截至下列日期止六個月
 2013年 2012年
 6月 30日 9月 30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重列）

持續經營業務：  

分部業績 3,868 7,887

物業、機器及設備折舊 (615) (560)

財務收入－淨額 3,446 1,654

職工成本 (4,489) (5,256)

企業收入╱（開支） 3,274 (11,565)
  

除所得稅前溢利╱（虧損） 5,484 (7,840)
  

須予呈報分部資產與資產總值之對賬如下：

 於 2013年 於 2012年
 6月 30日 12月 31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分部資產 908,183 872,720

未分配：  

物業、機器及設備 2,105 2,665

透過損益按公平值列賬之財務資產 2,886 10,041

應收貸款 50,560 96,978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238,088 221,307

其他資產 10,408 10,573
  

資產總值 1,212,230 1,214,284
  

須予呈報分部負債與負債總額之對賬如下：

 於 2013年 於 2012年
 6月 30日 12月 31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分部負債 249,090 255,631

未分配：  

財務租賃負債 783 1,020

其他負債 1,569 8,179
  

負債總值 251,442 264,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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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收益及分部資料（續）

本集團食肆業務之所有收益均來自香港，而本集團開採煤礦業務及持有投資物業業務之所有收益均來自中國。
本集團食肆業務之所有資產、負債及資本支出均位於香港及於香港使用，本集團開採煤礦業務及持有投資物業
業務之所有資產、負債及資本支出均位於中國及於中國使用。

5. 其他收益╱（虧損）－淨額

 截至下列日期止六個月
 2013年 2012年
 6月 30日 9月 30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匯兌收益╱（虧損）淨額 6,891 (2,989)

透過損益按公平值列賬之財務資產之公平值收益 643 256
  

 7,534 (2,733)
  

6. 其他經營開支

 截至下列日期止六個月
 2013年 2012年
 6月 30日 9月 30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重列）

法律及專業開支 347 1,653

清潔及洗衣費 291 603

消耗品 162 259

保險開支 281 345

佔用費（經營租賃租金除外） 1,111 1,910

推廣開支 871 702

營業稅及其他稅項 1,544 1,986

其他開支 2,316 5,613
  

其他經營開支 6,923 13,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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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財務（成本）╱收入

 截至下列日期止六個月
 2013年 2012年
 6月 30日 9月 30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重列）

財務成本：  

－須於 5年內悉數償還之銀行借貸 (10,128) (49)

－財務租賃負債 (29) (41)

－其他 (136) (180)
  

於簡明合併利潤表扣除之財務成本 (10,293) (270)

財務收入：  

－銀行存款利息收入 6,820 1,721
  

財務（成本）╱收入－淨額 (3,473) 1,451
  

8. 所得稅（開支）╱抵免

 截至下列日期止六個月
 2013年 6月 30日 2012年 9月 30日
 持續 已終止  持續 已終止
 經營業務 經營業務 總計 經營業務 經營業務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本期所得稅
 香港利得稅 – – – – – –

 中國企業所得稅 (987) – (987) (2,522) – (2,522)

遞延所得稅抵免 – – – 3,742 2,382 6,124
      

 (987) – (987) 1,220 2,382 3,602
      

香港利得稅乃按期內估計應課稅溢利以稅率16.5%計提撥備。由於截至2013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期間並無估計應
課稅溢利（截至 2012年 9月 30日止六個月：無），故並無就該期間之香港利得稅計提撥備。

中國企業所得稅乃就須繳納中國企業所得稅之本集團附屬公司之除所得稅前溢利，按法定稅率 25%計提撥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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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每股盈利╱（虧損）

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虧損）乃根據以下數據計算：

 截至下列日期止六個月
 2013年 2012年
 6月 30日 9月 30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重列）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虧損）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 3,608 (10,101)

 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 – (7,145)
  

 3,608 (17,246)
  

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1,274,038,550 1,274,038,550
  

於 2013年 6月 30日及 2012年 9月 30日尚未行使之僱員購股權對每股盈利╱（虧損）有反攤薄效果。

10. 股息

董事局不建議宣派截至 2013年 6月 30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截至 2012年 9月 30日止六個月：無）。

11. 應收營業款項

應收營業款項之賬齡分析如下：

  於 2013年 於 2012年
 6月 30日 12月 31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即期至 30天 174 168
  

本集團之應收營業款項之公平值與賬面值相若。計入上述賬齡分析之應收營業款項視作並無減值，此乃由於此
等賬齡均屬所授出信貸期內，且近期並無拖欠記錄。



14

管理層對業務之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

截至 2013年 6月 30日止六個月，東原地產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
錄得收益3,020萬港元（截至2012年9月30日止六個月：4,290萬港元），由於仿膳飯莊在2012年11

月結業，收益與前一年同期相比減少29.7%。期內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業績由截至2012年9月30

日止六個月虧損 1,720萬港元轉為截至 2013年 6月 30日止六個月溢利 360萬港元。

物業投資

本公司於 2012年 8月 14日收購重慶寶旭商業管理有限公司（「重慶寶旭」），從而開展其物業投資
業務。重慶寶旭主要從事東東摩（「東東摩」）之投資控股業務。東東摩乃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
國」）重慶市南岸區南坪東路二巷 2號一個總樓面面積為 18,043.45平方米作商業用途之購物商場。
東東摩毗鄰一條主要步行街及多個購物商場。由於該區的公共交通四通八達，因此是重慶市南部
居民的時尚、購物、娛樂及商業的熱點。東東摩主打流行服裝店、食肆及時尚休閒中心的購物商
場，為重慶市南部的中產階層提供一站式的時尚購物及休閒體驗。

於回顧期內，東東摩為本公司帶來穩定收入。截至 2013年 6月 30日止六個月，本集團投資物業分
部貢獻收益約1,490萬港元（截至2012年9月30日止六個月：1,540萬港元），減少3.0%。截至2013

年 6月 30日止六個月，本分部錄得除稅前溢利 390萬港元（截至 2012年 9月 30日止六個月：1,040

萬港元），減少 62.0%，乃主要由於回顧期內產生之財務成本所致。倘撇除財務成本之影響，於截
至 2013年 6月 30日止六個月，物業投資分部之經營溢利為 1,070萬港元，較截至 2012年 9月 30日
止六個月錄得之 1,040萬港元微升 3.1%。



15

管理層對業務之討論及分析（續）

業務回顧（續）

物業投資（續）

秉持審慎投資的原則，本公司管理層正致力在中國尋找優質的投資物業。於 2012年 8月 3日，本
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華城置業有限公司（「華城置業」）與重慶東銀實業（集團）有限公司（「重慶東
銀」，一間由羅韶宇先生（「羅先生」）及其妻子全資擁有之公司）訂立諒解備忘錄（「諒解備忘錄」），
當中載列華城置業建議收購重慶東銀所擁有之重慶同原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重慶同原」）62%股
本權益（「建議收購事項」）之主要條款，其他條款及條件仍有待協商。重慶同原之主要業務為發展
一塊位於中國重慶面積約為 233,705平方米之土地。該土地目前正分四期發展為一個大型綜合社
區，於有關發展竣工時，預期該綜合社區將設有購物商場、甲級寫字樓、住宅、服務式公寓及酒
店。

作為根據諒解備忘錄向華城置業提供獨家磋商權，以及重慶東銀承諾協助華城置業進行盡職審查
之代價，華城置業已向重慶東銀支付1,500萬港元作為建議收購事項之誠意金（「誠意金」）。於就建
議收購事項簽署正式買賣協議（「正式買賣協議」）後，誠意金將被視作建議收購事項之部分代價。
於2013年2月1日，各方就諒解備忘錄訂立補充協議，將訂立正式買賣協議之最後日期延遲至2013

年 8月 3日。在重慶東銀與華城置業基於對重慶同原所進行之盡職審查結果就建議收購事項作進一
步商討後，考慮到發展進度及所需現金流，本公司董事（「董事」）局（「董事局」）認為現階段並非進
行該項投資的最佳時機。因此，基於審慎投資原則，董事局決定終止諒解備忘錄。因此，重慶東
銀與華城置業已於2013年6月5日同意終止諒解備忘錄及補充協議，並且決定不再繼續進行建議收
購事項。重慶東銀已根據諒解備忘錄的條款（經補充協議所補充）向華城置業退還誠意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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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對業務之討論及分析（續）

業務回顧（續）

食肆業務

截至2013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經營十八溪粵菜館。本集團的食肆業務錄得收益約1,520萬
港元（截至 2012年 9月 30日止六個月：2,750萬港元）及虧損約 8.1萬港元（截至 2012年 9月 30日止
六個月：250萬港元）。

人力資源及薪酬政策

於 2013年 6月 30日，本集團合共僱用 70名（2012年 12月 31日：78名）全職僱員。僱員薪酬組合乃
參考現時市場慣例及個別員工表現而釐定。本集團的薪酬組合包括基本薪金、銷售獎金（僅向部分
營運人員發放）、醫療保險計劃以及退休福利計劃。本集團或會根據本身業績及個別僱員表現向合
資格僱員發放酌情獎金及授出購股權。本公司鼓勵員工提升本身技能，並且提供培訓以促進員工
之個人發展，確保個別僱員有成長機會。

財務回顧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2013年6月30日，本集團持有之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約為4.806億港元（2012年12月31日：4.191

億港元）。管理層相信，本集團有足夠的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支持本集團的營運及未來發展。

於 2013年 6月 30日，本集團的流動比率（流動資產除以流動負債）為 12.8倍（2012年 12月 31日：
12.0倍）。

資本負債比率乃以負債淨額除以總資本計算，負債淨額乃按總借貸（包括簡明合併財務狀況表所列
示的即期及非即期借貸）減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計算，總資本乃按「權益」（誠如簡明合併財務狀況
表所列示者）加負債淨額計算。於 2013年 6月 30日，本集團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比借貸總額超出
2.658億港元（於 2012年 12月 31日：1.95億港元）。

更改財政年度年結日

本公司之財政年度年結日已由 3月 31日更改為 12月 31日。有關詳情請參閱本公司日期為 2012年 8

月 14日之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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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對業務之討論及分析（續）

財務回顧（續）

資本結構

於2013年6月30日，本集團的流動及非流動銀行借貸分別為2,530萬港元（2012年12月31日：2,490

萬港元）及 1.896億港元（2012年 12月 31日：1.99億港元）。所有銀行借貸均以浮動息率計息。

本集團於截至 2013年 6月 30日止六個月及截至 2012年 12月 31日止九個月並無使用任何衍生工具
對沖其利率風險。

本集團透過維持足以應付其承擔及營運資金要求的淨現金水平以監察其資本狀況。

資產抵押

於 2013年 6月 30日，本集團已向多間銀行抵押總賬面值分別約 4.032億港元（2012年 12月 31日：
3.968億港元）及40萬港元（2012年12月31日：380萬港元）之投資物業及銀行存款，作為本集團所
獲貸款及一般銀行信貸以及多間銀行向本集團若干供應商所作擔保之抵押品。

匯率波動風險及相關之對沖

本集團於香港及中國經營業務，大部分交易均以當地貨幣計值及結算。本集團的外匯風險主要來
自本集團於重慶寶旭以人民幣計值之投資。該等業務淨資產之貨幣風險主要透過以人民幣計值之
借貸管理。

本集團現時並未運用任何衍生金融工具對沖其面對之外匯風險。

承擔

於 2013年 6月 30日及 2012年 12月 31日，本集團概無任何資本承擔。

於 2013年 6月 30日，根據不可撤銷物業經營租賃而須於未來支付之最低租賃款項總額為 830萬港
元（2012年 12月 31日：1,210萬港元）。

或然負債

於 2013年 6月 30日及 2012年 12月 31日，本集團並無重大或然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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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對業務之討論及分析（續）

財務回顧（續）

中期股息

本公司董事局不建議就截至 2012年 6月 30日止六個月宣派中期股息（截至 2012年 9月 30日止六個
月：無）。

財務狀況表日期後事項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由 2013年 6月 30日至本公告日期，並無發生對本集團有重大影響之事宜須予
披露。

業務前景

由於中國政府繼續推動城鎮化，加上中國市民人均收入水平及消費能力不斷提升，本集團相信中
國物業市場於可見將來將成為極具潛力的業務。

管理層將朝著這一方向盡力審慎地尋找具潛力的項目。我們將優先考慮東東摩等地點優越並能即
時提供穩定收入來源的已落成項目，有關項目可於收購後即時為本集團帶來盈利及現金流。

於 2013年 9月，本集團將會收到出售其於麗通有限公司全部權益的人民幣 1.84億元款項。連同於
2013年6月30日的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計算，本集團的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將超逾6億港元。在物
色到具潛力的投資物業前，管理層將尋找短期低風險投資機會為股東爭取更多回報。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於截至 2013年 6月 30日止六個月內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
市證券。

遵守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本公司確認良好企業管治常規之重要性，相信企業管治常規對本集團發展至為關鍵，並可保障股
東之權益。董事認為，截至 2013年 6月 30日止六個月，本公司一直遵守上市規則附錄十四載列之
企業管治常規守則所載之守則條文（「守則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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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守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的標準守則作為其有關董事購買本公司證券之守則。本公司已
向全體董事作出具體查詢，而全體董事已向本公司確認彼等於截至 2013年 6月 30日止六個月內一
直遵守標準守則所載之所需標準。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已成立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由全體三位獨立非執行董事，即陳英祺先生、朱文暉
博士及王金岭先生組成，並已制訂符合上市規則之書面職責範圍。

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截至 2013年 6月 30日止六個月之簡明合併中期財務資料，並已討論內
部監控事宜及本集團所採納之會計原則及慣例。審核委員會認為，有關財務資料乃按適用會計準
則、上市規則及法定規定編製，並已於中期報告內作出充足披露。

刊登中期業績公告及中期報告

本公司截至 2013年 6月 30日止六個月的中期業績公告已刊登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之網站
(www.hkexnews.hk)及本公司網站(www.dowellproperty.com)。載有上市規則附錄十六規定所有資
料之本公司截至2013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中期報告將於適當時間寄發予股東及於上述網站刊登。

承董事局命
東原地產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羅韶宇先生

香港，2013年 8月 23日

於本公告刊發日期，董事局成員包括執行董事羅韶宇先生（主席）、羅韶穎女士（副主席）、陳陽先
生（行政總裁）及楊永席先生；非執行董事王曉波先生及秦宏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陳英祺先
生、朱文暉博士及王金岭先生。


